附件4
诚信参与市场调查及诚信报价承诺书
致：清远市第三人民医院

本公司郑重承诺：

一、遵守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维护采购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，执行有关廉洁规定。

二、依法诚信认真对待医院本次市场调研活动，自觉维护医院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不恶意竞价，调查报价真实有效且可依法提供相应货物/服务/工程，调查报价与投标价不会差异巨大。

四、本公司所提供的一切文件均已经过认真、严格的审核，其内容已充分表达了本公司的真实意愿，没有任何遗漏、虚假、侵权之处，若出现违背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之行为，愿独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五、本公司承诺，此项目的报价不高于清远市内其他医院购置价格，提供货物/服务/工程的参数、配置、维保服务不低于此次征集响应。

六、对于本次调研，本公司不存在以下情形：

1.单位负责人/法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与同一项目的调查。

本公司不是为该调查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。

3.涉及围猎标的或陪标或围标的法律规定禁止的情况等。

七、主动接受医院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本公司若有违反本承诺内容的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和法律责任。 

公司法定代表人（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）签字：

  公司名称（签章）：

日期：2026年  月   日

